
近日，湖南娄底“老人补办老年证
要派出所开遗失证明，派出所呼吁民
政局多为民办实事”引起网络热议。
记者调查，此系老人将要求去村（居）
委会开证明“误听”为去派出所所致，
然而网络上的怨声并未禁绝。不管
是否“误听”，五花八门的证明正击中
了群众心中办事难的痛点。

表面上看，此次“办证难”是因
群众“误听”，但正如该派出所信中
所 言 ，“ 我 所 也 无 法 证 明 老 百 姓 的
证 件 有 没 有 丢 失 ”，如 果 没 有“ 误
听 ”而 去 村（居）委 会 开 证 明 ，村

（居）委 会 就 能 证 明 百 姓 的 证 件 有
没有丢失吗？要求群众去一个实际
上无法证明的部门开具证明文件，
不管是村（居）委会还是派出所，这
种要求的可笑与不合逻辑都是显而

易见的。
诚如当地民政部门所言，按照相

关规定，补办老年证需要先登报挂
失，或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开具户籍
所在地村（居）委会及乡（镇、街道）两
级证明，才能补办。而当地已经在具
体操作中简化程序，仅要求补办人员
提供村（居）委会证明便可办理。这
既体现了当地部门急群众所急的必
要努力，也足以说明相关规定不合时
宜到连当地部门也需要简化变通的
程度。试想这样的规定真要一板一
眼执行起来，将给群众带来多少麻
烦！

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能，
绝不只是前来办事群众的期待，也是
相关部门办事人员的心声。派出所
开遗失证明时给民政部门写信呼吁

“多为民办实事”，正是这种心声的反
映。毕竟，当办事人员离开了自己的
工作岗位后，都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
一员，谁都可能成为不合理的陈规旧
制的受害者。

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将简政放
权作为“先手棋”。两年多来，政府削
减三分之一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经
完成。不过，放权仍未到位，工作推进
不协调、监管服务跟不上等问题仍然存
在，总体效果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差
距。

穿 鞋 要 合 脚 ，施 政 也 当 利 民 惠
民。既然像老年证这种，如派出所同
志所说的“除了持证的本人其他人拿
着也没有用”，那么，众多仍在给群众
带来麻烦的办证陈规旧制，还要在群
众的“吐槽”声中延续多久？

3读者之声 2015年8月8日 星期六 E-mail:baixinghuati@qq.com编辑 刘思鸣 校对 李鹏程

继7月26日湖北荆州百货商场卷人事件发生后，30日杭州电梯再现“噬”
人事故。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当日上午10时左右，杭州庆春路附近
的新华坊小区18幢16楼发生电梯夹人事故，被夹女子伤势严重，被送医院经
抢救无效死亡。

■ 下期话题预告

电梯“吃”人敲响公共安全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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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经
济形势，我市统筹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扎实推进

“转型提速、发展提质、环境提优、
幸福提升”，经济总体呈现低速增
长、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

8 月 3 日、4 日、5 日、7 日，本报
陆续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全市年中
工作报道”系列文章，以《企业大服
务持续发力》《改革开放增添活力》

《外贸出口增幅领跑全省》和《提质
增效，转型升级不动摇》为题，对我
市上半年经济发展的亮点进行了
回顾，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下期话题：全市年中经济发展
亮点。欢迎参与讨论。

书面来稿请寄本报专副刊部。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
字样，也可登录《鹰城网事》论坛

“百姓话题”板块或加入“读者之
声”QQ 群（322625303）讨论，截稿
日期为8月13日。 （刘思鸣）

全市年中经济发展亮点

近段时间以来，广州、沈阳、荆州、梧
州、杭州等地先后发生多起电梯伤人事
件，引起公众对电梯安全的担忧和关注。

据统计，去年全国共发生49起电梯
事故，造成 37人死亡。今年上半年，电
梯事故已发生23起，位居八大特种设备
之首。

电梯部件功能老化带来的安全风
险在日益增加，维保企业相互压价恶性
竞争，行业培训教育监督职能缺位，事
故责任方推诿扯皮……事实上，由于质
量、监管、维保、追责等层层“漏洞”，造
成电梯伤人事故一再上演。

每一个悲剧都是一次惨痛的教
训。网民们在惊恐愤怒之余，也纷纷献

计献策：从根源上狠抓设计生产、引入
美国的“吹哨法案”全民共同监管、建立

“事故企业”的责任“黑名单”制度等，毫
无疑问，这些措施都直击安全“痛点”。

然而，根子上是责任感的问题。细
究起来，这些电梯事故哪一起不是由于
责任心不强所致？我们哪个监管制度从
字面上不完善呢？我们缺少哪个安全标
准和体系？根本上是因为我们丢掉了作
为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感和良知。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希望各个责
任主体都能担起责任、切实用心，既不
能因为没出问题而忽视，更不能因为有
问题而“凑合”，共筑一张立体全面的安
全防护网。 （墨墨）

比电梯“吃”人更可怕的是责任感缺失

悲剧决不能重演

翟红果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近日，“电梯吃人”事件频频上演，电

梯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
点。

从有关报道看，电梯事故本是完全
可以避免的悲剧。但由于质监部门的监
督缺失，商场的管理不到位，电梯保养不
及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让人
痛心疾首，无比愤慨。事故发生了，开展
电梯的安全检查是必须的，对遇难者进
行赔偿，追究查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也
是必须的。

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高于一切。“电
梯吃人”的惨剧再次敲响公共安全的警
钟，所有行业和所有人都必须时刻紧绷
安全这根弦，对电梯安全的认识必须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相关部门要加强监
管，未雨绸缪，必须做到在其位谋其政，
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定期对电梯进行检
查、维护，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和漏
洞。同时，要在电梯口张贴和摆放提示
牌和警告语，提醒乘坐电梯的注意事项，
人员比较多的场所要配电梯引导员。市
民也要掌握一些安全乘坐电梯的知识，

以避免不幸和伤害。

多举措消除安全隐患

刘选启 （市湛河区人大常委会）
总结反思近来频频发生的电梯事

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被“吃掉”，令
人扼腕痛惜，教训沉痛而深刻。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每一起严重
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事故和
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 起事故隐患。
电梯只是工具，本身不会“吃”人，在“吃”
人电梯的背后是责任缺失，是工作不到
位。正是因为质监部门、电梯管理人员
以及人们自身粗心大意，马虎了事，才酿
成了电梯“吃”人的惨剧，造成了无可挽
回的损失。

省委省政府要求的“三查三保”，其
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查履职尽责、执法监
督情况，着力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调的就是落实
责任，千方百计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因此，减少类似于电梯“吃”人的事
故，关键就在于强化责任，履职尽责，注
重细节。强化责任，就要一心扑在工作
上，勤劳敬业，脚踏实地干事业，时时处

处讲安全，不因自己的失责和疏忽，给党
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履职尽责，就要
遇事迎难而上，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对于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勇于担当，及
时总结反思，接受教训，而不是胆怯怕
事，逃避责任，推诿扯皮；注重细节，就要
完善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注重每一个
环节中的每一个细节，强化精细化管理，
用认真和细心干事，出手就是高水平，力
争完美。

电梯“吃”人不是天灾是人祸

梅天顺 （平煤神马集团四矿）
随着高楼越来越多，商场越建越多，

我们已进入全民电梯时代，与之不相匹
配的是，公众的安全意识并未提高多少，
从电梯的制造、电梯拥有单位的管理维
护，到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暴露出不少
令人担心的问题。本来电梯制造商应该
坚持对用户的回访，并在电梯制造中坚
持零故障，但从出问题的电梯事故处理
中发现他们没做到；本来电梯拥有单位
应对电梯加强管理，定期维护保养，但他
们疏于管理，电梯维护人员和管理人员
缺乏敬业意识；本来监管部门理应履行
监管职责，但监管时常失语甚至缺位。
因此可以说，几乎每一次电梯“吃”人事
故都与人祸有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相关人员
和相关单位，要从最近披露的电梯事故
中吸取教训，把住每一个环节，确保电梯
安全。

各个环节都应提升安全意识

邱利刚 （湛河区马庄街道办事处）
频发的电梯事故，屡屡造成人员伤

亡，血淋淋的教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
虽然每一次事故公众都不难找到症结所
在，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电梯的寿命仅为
15年左右，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电梯已
经提前进入老龄化，有多少人知道究竟
有多少台电梯在超期服役带病运行，有
多少人知道电梯其实是每 15 天就要维
护保养一次的……

事实证明，一方面，很多人面对电梯
突然出现安全事故时显得手足无措，如
何安全搭乘电梯是集体知识的短板，需
要花大量的社会资源来给公众“科普”这
一课；另一方面，社会各界更应该做的是
给公共设施都接上安全“接口”，让看得
见的制度管好看不见的漏洞。

良序社会下公众正常的生活本不应

该步步惊心，电梯三分靠质量，七分靠安
装和维护，无论生产制造还是安装、保
养，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乘客都在劫难
逃，大家还应多一些乘坐电梯的应急知
识。只有各个环节不断提升安全意识，
不麻痹大意，各负其责，才能进一步确保
乘坐电梯的安全。

落实责任是关键

崔振祥 （市国土资源局卫东分局）
为避免和减少类似电梯悲剧的发

生，笔者认为，落实责任是关键。
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建议加强对电

梯安全责任事故的责任追究，明确各有
关单位的职责，出了问题严格追究责任，
只有相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才能真正
减少电梯惨剧的发生。一是落实电梯管
理部门的责任。根据有关规定：“未经定
期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
用。”电梯定期检查每年一次，质量技术
监督局应当切实负起责任，坚决不能让
有问题的电梯带病工作。二是落实电梯
管理使用单位的职责。电梯管理使用单
位应当按照《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
规则》，对物业公司加强监管，确保对电
梯进行 15 天一次的维护保养。不能为
了节省费用，几个月才对电梯检查一次，
甚至等出了问题才请人来检查。三是电
梯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将电梯维护保养的
责任明确，具体到个人，真正将工作抓到
实处。

加强监管 依规搭乘

温金洲（湛河区曹镇乡）
仅今年7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

国多地发生了 5 起电梯“吃”人事故，造
成人员伤亡。

针对问题电梯，有调查表明：电梯制
造质量问题占16%，安装问题占24%，保
养和使用方面出现问题高达60%。这说
明大部分事故都出在维保欠缺和使用不
当上。我国《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
规则》规定，维保单位按照合同，受物业
公司委托对电梯进行 15 天一次的维
保。然而，据报道，近六成载人电梯并没
有按时更新维保记录，有的根本没有年
检，有的物业单位为节省费用，几个月才
对电梯检查一次，逃检、漏检和滞后年检
现象十分严重。

为杜绝电梯事故发生，有关部门应
加强对电梯产品的审检，绝对保证质量，
不允许一部不合格产品出厂。其次，要

按说明要求正确安装。再次，电梯在使
用中，物业单位应参照产品性能和维保
规定定期进行年检、维修和保养。公众
应了解电梯搭乘常识，遵守有关规定，掌
握事故处理方法。

严格把关促规范

吕府刚 （叶县县委办公室）
电梯惨剧频现，暴露出责任的缺失、

监管的缺位。电梯的安全，最终还要靠
电梯厂家、维修保养方、使用单位、质监
部门各司其职，合力负责。

笔者建议，一是严把准入关。质监
部门应建立健全电梯准入机制，对电梯
使用单位进行严格审核把关。二是严把
责任关。应建立清晰的责任链条，进一
步落实电梯安装、使用、维保单位安全主
体责任。同时，可效仿机动车交强险，建
立电梯事故责任保险制度，让受害者及
时获赔。三是严把管理关。应明确电梯
管理单位和管理人员的责任与义务，进
一步明确、规范电梯安全警示标志，加
强安全教育与岗位培训。四是严把检
查关。质监部门应在定期检验的基础
上，建立监督抽检检验机制，重点监督
抽查使用年限较长及公众聚集场所的
电梯，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并定期向社会通报。同时，应大力宣
传电梯安全知识，不断提高公众安全
意识。

自 8 月深圳交警祭重招整治违法通行
以来，行人闯红灯的违法成本显然不再是以
前被教育几句那么简单。闯红灯的行人被
要求戴绿帽子、穿绿马甲在路口劝导其他路
人。此举迅速引发热议，对于戴绿帽子一
事，市民有赞有弹。不过，交警解释称，帽子
仅仅是与马甲的同色搭配，并无他意。（8月
5日《南方都市报》）

早在 2012 年，深圳交警就曾开展绿马
甲行动治理行人闯红灯。如果不愿意交罚
款的话，违法行为人可以穿上绿马甲和交
警一起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如今，因为一
顶绿帽子，令深圳“绿马甲行动”再次引发
关注。

诚然，在坊间俚语中，绿帽子往往被赋
予特殊的含义，隐喻一个男人自己的女人和
别的男人偷情、相好。不过，深圳交警要求

闯红灯的行人戴绿帽子，与此没有半点联
系。据介绍，当初只是为了与义工的红马甲
相区别，交警部门选择了绿马甲。现在衍生
出同色搭配的绿帽子，也是纯属巧合。事实
上，在炎炎夏日让市民戴上遮阳帽执勤，这
也是一种人性化的体现，公众大可不必过度
敏感，谈“绿”色变。

绿马甲行动的看点，不在于衣着穿戴，
而在于处罚惩戒。一方面，通过这种形式让
更多人知道，违章者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了大
多数人的利益，要让他为违章行为付出一定
的代价，对交通秩序做出补偿。同时，市民
站在执法者的角度参与维护交通，劝导其他
路人，对受罚者本身也是一种教育，从而对
闯红灯的危害有更深刻的体会。有参与“绿
马甲”执勤的市民坦言，“感谢交警，维护交
通秩序的经历让我懂得敬畏红绿灯的真正

意义，有了这次经历，我会把拒绝闯红灯的
理念在朋友圈中传播。”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深圳绿马甲行
动查处各类行人、非机动车违法39万宗，穿

“绿马甲”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的有20 万
余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今，在红
灯前自觉止步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形成
了具有深圳特色的“深圳式过马路”。在这
种情况下，深圳交警部门也没有必要像一
些人想象的那样，故意增加戴绿帽子的处
罚，对闯红灯的行人施加羞辱。

“绿帽子”本身并没有原罪，侮辱不是
它的专属标签。人们熟悉的“关公”，在京
剧及影视作品中一直都是绿袍绿帽。近年
来，绿马甲、绿帽子还被赋予了绿色环保的
含义。热衷于宣传环保的陈光标，就曾穿
绿衣戴绿帽旁听两会，参加公益节目。因

此，深圳的绿马甲行动也在无形中具有人
人环保、绿色出行的含义。一些人之所以
反感绿马甲，主要还是过错者心态使然。
自己闯红灯在先，于是觉得交警部门的做
法都是在故意刁难自己，从而对戴绿帽十
分抵触。

有网友提出，“戴绿帽有点那啥……就
不能换个颜色吗？”这种建议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并不现实。倘若单纯把帽子换成别的
颜色，破坏了衣着的整齐划一；如果连同绿
马甲一起换掉，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为
迎合某些人莫须有的敏感而付出这样的代
价，值得吗？笔者倒觉得，反感戴绿帽，不
如反思闯红灯。与其要求交警部门换个颜
色，不如自己换种心态，在红灯面前主动停
下来等一等，对红绿灯多些敬畏。

张枫逸

反感戴绿帽，不如反思闯红灯

不“误听”的遗失证明也是办事难
李思远 潘强

短短两三年，微型无人机“火”了。
从婚庆摄影、遥感测绘到拍摄新闻，微型无人机正在

大显身手。甚至，最近还有人用它载上钻戒去求婚。
“目前我国对无人机尚未形成原则明确、标准统一的

监管机制，民航一般是等到发生影响航空飞行的事件后
才临时启动监管措施，且采取的处罚措施也缺乏统一标
准。”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秘书长柯玉宝说，
加强行业监管极为必要。

新华社发

失 控

挂靠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
一分公司的车辆（以下均为豫D）

26839 57215 56255 8827 28866 59033
56812 9115 37710 60260 57299 9023
37846 61382 57663 9961 37920 62601
58202 C667 38390 63576 58538 6396
38729 63579 60873 9616 39053 69318
65989 9560 39722 69522 68369 9866
39738 72267 73189
以上车辆因长期与我单位失去联系，请车主于2015年8

月 17日前来我公司交纳有关费用、办理保险及年检等手续，
逾期不到者，我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一分公司
2015年 8月 8日

通 知


